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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应用研究类与技术开发类科技成果评价规
范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

 

一、目的意义 

科技成果评价是对科研成果的创新程度、理论水平、应用

推广与成熟度等给予客观、科学、公证、恰当的评价。作为科

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环节，引入同行专家评议，对科技成果

的科学性、创造性、先进性、可行性以及应用前景等方面做出

客观评价，用于各类科学技术奖励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、成果

转化、行业资质证明、个人职称晋升、市场推广应用等。科技

成果评价分布于科技创新的各个环节，换言之，科技创新要落

到实处，要转化为科技生产力，成果评价的作用十分重要。 

科技成果评价是科技活动的指挥棒，对科技事业的健康发

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为了不断的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改革，中办、

国办印发了《关于深化项目评审、人才评价、机构评估改革的

意见》（“三评”改革），取得了积极成效。为了进一步改善

科技成果评价中存在的导向作用不明显、价值发现作用不足、

评价体系不完善、行业标准化、规范化程度不高等问题，2021

年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》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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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调，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，要用好科技成果评价这个指挥

棒，遵循科技创新规律，坚持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，激发

科技人员积极性。 

2021 年 7 月，国办正式印发了《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

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6 号），针对科技成果评价

的主要环节，直面科技成果评价中的难点、痛点，指导意见提

出了兼具针对性与实操性的具体工作措施。指导意见的发布，

进一步完善了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体制，有利于创新环境的加速

形成，有利于科技成果评价导向的逐步确立，解决了科技成果

的“评什么、谁来评、怎么评、怎么用”问题，为我省科技成

果评价服务建设提供了依据。 

科技成果作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中的核心环节，其科

技评价工作是推动转移转化的有力工具。探索简便实用的制度、

规范与流程，解决实际操作问题并形成可操作性的方法进行推

广是当务之急。目前，江苏省内科技成果评价活动缺乏权威的

评价规范和标准，尚未建立统一规范的科技成果评价流程。科

技成果评价工作主要由各类协会组织开展，各协会参考国家相

关标准、各部门文件，最后形成自身的评价管理制度、工作流

程、指标体系和实施细则，应依据什么样的评价原则、评价什

么样的内容、评价程序及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规范。 

因此，有必要制定《应用研究类与技术开发类科技成果评

价规范》团体标准，一方面根据科技成果的不同类型，从评价



3 

内容、评价分类、评价所采用的方法等方面出发，按照评价对

象类别和特点制定科技成果评价规范，一方面需建立规范的科

技成果评价程序，对评价机构、评价专家和评价报告等方面提

出要求，健全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，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评价

作用，推动产出高质量成果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，为推动我省

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提供有力支撑。 

二、任务来源 

为进一步规范科技成果评价工作，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评价

的标准化体系建设，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联合相关单位

开展《应用研究类与技术开发类科技成果评价规范》团体标准

研究，2025 年 8 月 27 日，由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会发布团

体标准立项公示。立项编号：2025 年 第 2 号（总第 4 号）。 

三、编制过程 

标准立项要求下达后，起草小组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按

照标准化、通用化等要求，充分研究科技成果评价的评价要求、

评价内容、评价分类、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，从标准文本框架、

内容、格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讨论。经过起草小组多次修改，

对团体标准的专业性、实用性进一步完善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

稿。 

四、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

标准包含 9 个部分，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

定义、基本原则、评价内容、评价分类、评价方法、评价程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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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要求、附录 A 的初步审核意见表样式、附录 B 的专家组评

价打分表样式、附录 C 的科技成果评价报告样式以及参考文献。 

第一部分为范围说明。适用于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活动，不

涉及国家秘密与软科学类科技成果评价活动。 

第二部分为规范性引用文件。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/T 

7714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。 

第三部分为术语和定义。 

第四部分为科技成果评价规范的基本原则，包括目的性、

科学性、公正性和创新性。 

第五部分为科技成果评价规范的评价内容，包括科技成果

的科学价值、技术价值、经济价值、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。 

第六部分为科技成果评价规范的评价分类，包括应用研究

成果和技术开发成果。 

第七部分为科技成果评价规范的评价方法，包括初步审

核、会议评价等内容。 

第八部分为科技成果评价规范的评价程序，包括评价流

程、评价受理与设计、评价组织与实施、评价报告形成与交

付、评价结题与后续服务。 

第九部分为科技成果评价规范的评价要求，包括对评价机

构、评价技术负责人、评价专家和评价报告的具体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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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明确科技成果评价的内容，本标准在附录 A 中提供了初

步审核意见表样式，附录 B 中提供了的专家组评价打分表样式、

附录 C 中提供了的科技成果评价报告样式。 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

无。 

六、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关系 

1、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

本标准的技术内容符合《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

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6 号）、《关于深化项目评审、人

才评价、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37 号）等文

件精神要求。 

2、与相关标准的关系 

国家标准《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》（GB/T 22900-

2022） 

安徽省地方标准《科技成果评价规范》（DB34/T 3061-

2017） 

湖南省地方标准《科技成果评价规范》（DB43/T 1818-

2020） 

镇江市地方标准《应用研究类科技成果评价规范》

（DB3211/T 1061-2023） 

七、实施推广建议 

（一）广泛宣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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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本标准发布后，由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联合相关行业

协会、企业做好新标准的宣贯工作，组织相关从业人员开展标准宣

贯培训会。  

（二）组织实施  

标准出台后，开展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标准的落实情

况开展调研，及时反馈标准实施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。  

（三）评价改进  

定期对《应用研究类与技术开发类科技成果评价规范》开展科

学性、适用性、可操作性的评价，通过评价工作发现目前标准中存

在问题和改进的方向，对现有标准进行完善。 

八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 

无。 

 

《应用研究类与技术开发类科技成果评价规范》起草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2 月 
 


